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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福利费不仅是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重点，也是

日常涉税处理的难点，为此，笔者梳理了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可

能涉及的几个风险点，供同行参考。

一、职工福利费不是企业的“自留地”而是“责

任田”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

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9]3号）规定，如果企业列支的职工

福利费未遵循合理性原则、未单独设置账册并准确核算，即使

企业列支的职工福利费没有超过工资薪金支出总额的14%，税

务机关也会责令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，逾期未改正的，税

务机关可对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进行合理的核定，剔除其中

不合理、不合规的部分予以纳税调整。由此可见，企业必须按照

税法的相关规定，认真“种好”职工福利费这块“责任田”，不能

认为在工资薪金总额14%以内列支的职工福利费就是企业可以

自主决定的“自留地”。笔者认为，为防止相关涉税风险，企业应

主要把握两点：一是企业不能放松对职工福利费列支内容的会

计核算要求，严格做到单独设置账册、准确核算。二是严格遵

守税法对税前扣除支出合理性、合规性的要求，做到以下两方

面：企业从外部购买的属于应由职工福利费列支的商品和对外

发生的相关费用等均应取得合法票据，对应取得而没有取得的，

企业应主动进行纳税调整；直接支付给企业内部职工的支出，

如对内部发生的困难职工补助费、独生子女费、安家费、抚恤费、

丧葬费等，无法取得发票的，企业需提供相关的文件依据和书面

证据，包括相关费用发放的文件依据、标准（包括内部的或外部

的），申请人的申请、相关领款人的签字手续及企业管理层的批

准手续等。

二、按工资薪金总额 14%列支职工福利费是最高
限额

税法规定，允许税前列支的职工福利费不能超过允许税前扣

除的工资薪金支出总额的14%，实际发生额超过允许税前扣除工

资薪金总额14%的部分，需进行纳税调整。但是，企业还需注意

以下风险点：

1.如果企业的工资薪金实际支出总额经纳税检查后调减的，

则允许按照工资薪金支出总额14%税前列支的职工福利费的最

高限额也应进行相应的调减。

2.如果企业平时按照工资薪金14%的比例先预提职工福利

费后再使用，至年末仍有未使用的贷方余额，则企业应先就余额

部分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调整纳税，而且纳税调整的金额还必

须加上未通过预提账户核算直接列入成本、费用的职工福利费，

避免因遗漏带来的涉税风险。

3.如果按照工资薪金14%预提职工福利费的账户年终出现

借方余额（超支），则企业不能仅简单认为预提数没有超支，还必

须考虑是否存在未通过预提账户直接列入成本、费用的职工福利

费，同时更不能将借方余额直接转入成本费用，以免造成不必要

的混乱及可能的涉税风险。

三、注意税前扣除职工福利费的范围

尽管税法和会计对职工福利费范围的规定在理论上基本一

致，但具体实际执行中仍有差异。对于税法和会计上存在差异的

职工福利费支出，企业会计处理上可按照会计相关规定执行，对

超过税法规定的列支范围、标准和对象列支的职工福利费应主动

进行纳税调整，防止不必要的涉税风险。

对税法有明确规定的职工福利费，不管会计上如何规定，均

应该按照税法的规定执行；对税法没有规定但会计有规定的，可

以按照会计规定进行处理，税务机关应该认可；对税法和财务均

未有明确规定、但从性质上判断确属职工福利费的，会计处理上

可以先计入职工福利费支出，在年终汇算清缴前，应作为问题请

示主管税务机关，以税务机关的答复意见为准。但需注意的是，

企业不能将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作为职工福利费由单位报销，不

能扩大福利费的开支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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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正确理解税法对职工福利费“单独设置

账册”的要求

国税函[2009]3号文规定，企业必须对列支的职工福利费“单

独设置账册”进行会计核算，但对如何“单独设置账册”进行会

计核算的问题，该文没有明确说明。事实上，一些企业仅有的几

张纸的福利费账页不仅不便于装订，也不便于使用和保管。笔者

认为，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的企业应该专

门在“应付职工薪酬”账户下单独设置核算职工福利费二级明细

账户，有条件的最好再按照职工福利费的不同性质进行必要的三

级明细核算，全面、清晰、准确地核算职工福利费的各项具体明

细内容。但必须注意的是，账户设置需征得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，

如果主管税务机关仍强调必须“单独设置账册”，那企业应将以

上对职工福利费核算的各级明细账页专门装订成册，并再次征求

主管税务机关的意见。

五、关于企业内部职工食堂费用的列支问题

企业内部职工食堂费用列支是对职工福利费涉税问题讨论

的重点和难点，主要有两大焦点：一是职工食堂列支的费用要不

要发票？二是食堂费用的列支渠道。特别是发票问题，一些企业

从农贸市场采购农副产品难以获取发票而采取“打白条”的方式

报支费用。笔者认为，不管从防范涉税风险角度还是从加强企业

内部控制的角度考虑，企业都应该尽可能获取正规发票。同时，

根据国税函[2009]3号文和《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

务管理的通知》（财企[2009]242号）规定，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，

对职工食堂职工福利费的来源、类别、列支渠道及发票等问题予

以关注。

1.各类固定资产及低值易耗品的费用列支问题。职工食堂为

具备供餐条件而购买的各类设备、设施、用具及食堂设备、设施

发生的维修保养费用等应由职工福利费列支，但这部分支出均需

获取购买上述物品或对外支付费用的正规发票。另外，根据财企

[2009]242号文的规定，企业职工食堂设备、设施计提的折旧费

也应由职工福利费列支。

2.发生的工资薪金及给食堂的经费补贴等的列支问题。食堂

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、劳务费以及支

付给食堂的经费补贴，均应由职工福利费列支，这部分仅需内部

结算凭证或职工签领单报支。但必须注意的是，对支付给职工食

堂的经费补贴以及向职工收取的伙食费再对外用于采购，如采购

各种菜肴、原材料及柴米油盐等，都必须有正规发票予以证明。

3.统一供餐费用的列支问题。不管是职工食堂发生的对员

工统一供餐的费用，还是企业未办职工食堂但仍统一供餐的支出

（如统一订购的快餐费用），均应由职工福利费列支，企业均需提

供为供餐而从外部购买各种原材料、配料或熟食品的正规发票。

4.以现金形式发放误餐补贴的列支问题。如果企业未统一

供餐，仅是按月给职工以现金形式发放误餐费补贴（注意：发放

额度必须合理），这部分支出需凭职工的签领单报支，但应列入

工资薪金总额。

5.职工食堂经费的来源问题。尽管税法没有专门规定企业内

部职工食堂经费的来源渠道、额度及税前扣除问题，但规定了企

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%的部分准予

扣除，所以，企业发生的全部福利费总额不能超过工资薪金总额

的14%，超过部分则需纳税调整。因此，企业应在职工福利费支

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%的原则下，全面预算、权衡内部各方

面对福利费合理的需求额度，同时根据员工人数、供餐标准等情

况分析，做好对职工福利费额度的统筹安排。

6.关于职工福利费额度结余的问题。一些企业实际发生的职

工福利费可能远不足工资薪金总额的14%，即福利费的额度有多

余，为了逃避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问题，遂将在职工食堂发生的

业务招待费以职工餐费的名义列账报销，或将在外部发生的业务

招待费通过食堂账户支付，并在账面以职工福利费的名义列支，

这些行为存在很大的税务风险。一般而言，企业职工餐费由企业

每天的就餐人数和企业自行制定的就餐补贴标准决定，有其规律

性、均衡性和合理性，与企业的生产量、销售额等密切关联。

7.关于食堂房屋建筑物折旧的列支问题。由于税法对职工食

堂等福利部门房屋建筑物的折旧费究竟由何种渠道列支问题一

直未予明确，实务中存在不同的做法。财企[2009]242号文将企

业职工食堂的折旧费规定为由职工福利费列支，笔者认为，对此

可遵循会计有规定税法没有规定的、按会计规定进行处理的原

则执行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大学附属医院		南通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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